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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
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

实施意见的通知
巴南府发〔2018〕21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8〕19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

见》），进一步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，促进我区民办教

育健康发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深刻认识《实施意见》出台的重要意义

《实施意见》是我市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深化教育综

合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，对于全面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、确

保民办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、平稳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管理

改革、规范办学行为、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、满足人民群

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以及服务重庆社会和经济建设，具有深远的

影响。各镇街、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和参加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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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

的“两点”定位、“两地”“两高”目标和“四个扎实”要求，全面贯彻

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坚持立德树人，坚持积

极鼓励、大力支持、正确引导、依法管理，以分类管理改革为突

破口，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、完善扶持政策、加强规范管理、激

发办学活力，促进我区民办教育健康发展。

二、切实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

各镇街、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《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印发〈关

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渝委办发

〔2017〕38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理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管理

体制和党组织隶属关系，推进民办学校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

盖。区级主管部门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纳入民办学校事业发展

规划，把党组织建设、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作为民办学校设立审

批、年检年审、评估考核、管理监督的重要内容，全面提升思想

政治教育工作水平。

三、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登记管理

区级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对民办学校实

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。举办者自主选择举办非营利性民

办学校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，依法依规在相关部门办理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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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11 月 7 日前设立的民办学校，严格按《实施意见》的时

间节点和相关要求，在 2022 年 9 月 1 日前全部实现分类管理。

四、加强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建设

区级主管部门要将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纳入整体规划，将

民办学校教师培训纳入“国培”“市培”和“区培”培训体系，提高民

办学校教师教学科研水平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。民办学校必须制

定并落实教师年度培训计划和经费，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、福

利待遇，为教职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，切实维护

教职工合法权益。

五、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

民办学校要依法制定和完善章程，按照章程管理学校。要健

全理事会（董事会）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和监事（会）制度，

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、学生代表大会等制度，规范学校资产和财

务管理，落实银行专户管理机制，健全民办学校存款账户最低余

额制度。区级主管部门要重视和强化民办教育机构的年检工作，

以年检为抓手，促进民办学校规范、健康发展。

六、健全完善监督管理机制

坚持“谁审批、谁监管”，教育、公安、民政、人力社保、工

商等部门与镇街要协同配合，加快建立巡查发现、受理分派、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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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查处、检查督导、信息共享等各环节分工负责、共同协作的机

制，构建行政审批、登记注册、行业主管、行政执法相互衔接的

综合监管机制，提高管理服务水平。

七、落实民办教育扶持政策

财政扶持、政府补贴、政府购买服务、税费优惠、差别化用

地、闲置国有资产利用、助学贷款、学生资助、生均公用经费补

助、对口帮扶、捐资激励、人才引进、招生就业等各项民办教育

扶持政策，严格按《实施意见》及相关配套政策性文件执行。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《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进一步促进民办中小学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巴南府办发〔2015〕

183 号）废止。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

2018 年 8 月 4 日


